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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区块链嵌入“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的架构设计及实现对策∗

张 益 丰　 　 　 刘 纪 荣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嵌入农产品供应链，构建高效的农产品供应与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提升国家应对突发公共灾害的“软实力”。 当前我国农产

品供应链存在抗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不足、质量保障体系脆弱等现实缺陷，因此有必要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农产品

供应链“双 Ｈ”型架构。 “双 Ｈ”型架构具有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显著优势，但其实现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嵌入条件，
为此需要压缩分利环节来促进供应链扁平化，整合供需资源形成区块传输“信息码头”，建设规范化区块链智能合

约，以及促进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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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０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后，以传

统农贸市场为主导的农产品“生产—采购—销售”
模式被暂停，供销渠道不稳定导致农副产品供应质

量波动剧烈、供应品种单调。 加上城乡道路封闭、物
流停运以及供货商停产造成农副产品销售受阻，生
产资料、服务供应难以及时获取，严重干扰了农业的

正常生产。①尽管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为成

功的国家，但在缺乏免疫特效药的前提下，２０２１ 年

年初我国国内出现多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

交织叠加态势，疫情防控力度再次加大。 在当前疫

情防控常态化、严格化的前提下，农产品供应链如何

有效应对疫情并实现稳健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在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中，参与者依靠自身在网

络中的信息、技术、金融等资源禀赋优势，占据价值

链的各重要节点，以供应链资源协调（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来促进供应网络的联通。 疫

情的加重，使得原本依靠单一信息源维系的闭环供

应链被割裂，农产品产销、生资供应在应对突发重大

公共灾害时，显得准备不足和手段欠缺。 因此，通过

技术创新手段，拓宽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获取渠道显

得很有必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研究者逐

渐认识到区块链具有开源特性，设计并形成区块链

协议基础上的共识共享、信息透明、互信声誉机制及

快速配对协作机制，将为应急管理条件下农产品供

销网络和生产资料供应网络的创新发展提供思路。
当前农产品供应链理论研究中，主流研究主要

从四个维度展开。 首先，研究关注农产品供应链中

质量保障体系的实现机制。 有研究认为对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更全面的评价将促进农产品质量提高。②

信息充分披露将使得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更公

平，也促进人们更关注食品的内在质量。③研究证明

实施传统管理手段不能确保食品安全事件快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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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溯源，无法有效消弭组织间的沟通障碍。④借助

计算机软件系统来配置数据源，实现信息透明化可

有效降低消费者与农产品生产者的沟通成本，促进

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⑤

其次，研究关注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传递过程。
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不同的产业特征和市场结构

导致其市场定价能力存在差异，各环节利益分配出

现不均。⑥订单农业供应链中农产品的信息传递存

在差异与质量测度困难时，通常倾向于对生产行为

或使用要素进行控制。⑦促进参与者主动披露有价

值的信息，如建立供需信息定期发布机制，以及生产

流程备案制度等，以便让下游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农

业生产相关信息。⑧但是，相应的研究并未就信息传

递对供应链结构、组织结构的微观影响进行深入

探究。
再次，研究关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组织架构创

新。 有研究认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参与者信息获取能

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不同，导致农产品供应链中不

同行为主体对合作剩余的分配存在差异。 Ａｂｅｂｅ 等

关注订单农业中小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动机与

契约偏好，认为小农参与农业综合性企业所设计的

订单农业项目有利于农户成长。⑨Ｍｕｎｇａｎｄｉ 等则重

点分析了小规模农业有限公司（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
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ＣＯＬ）模式对吸引小农户参与产业发

展、发挥小农户对供应链治理的实际效果。⑩上述研

究均强调以组织融合的方式参与农产品供应链利益

分配的重要性，但对组织融合过程中的利益融合

机制、融合的对象选择、融合后的经营主体与市场对

接的机制研究并未涉及。
最后，研究关注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的实现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强调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有

效联结、相互协作来提升整个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

效益，尤其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投入，合作社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与重

要载体作用将会显现。 另外，除了重视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建设，供应链建设必须重视互联网、大数据

（尤其是区块链技术）与农业产业链的互动。 尽管

上述研究指出组织融合、技术嵌入是供应链优化的

趋势，但是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技术模块实现层面的研究中，研究认同区块

链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结构、开放性与防篡改性等

特性，促进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实现技术对传统

产业形态的创新，是区块链应用的方向。 当前的研

究中区块链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建设的衔接架构设

计存在短板，区块链技术研究未与供应链管理、组织

融合、服务嵌入等理论研究形成交集。
综上，笔者认为区块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技术

的突破非常重要，同时技术的嵌入也需要在良好的

组织创新环境中完成。 将技术嵌入、组织嵌入、服务

嵌入纳入农产品供应链创新框架内，将成为未来农

产品供应链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传统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缺陷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除传统供应

链运销模式以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日新月异，通
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农产品电

商供应链已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格局，使农产品销售

突破以往传统渠道，农产品上行途径呈现多元化趋

势，生资供应渠道日益丰富。 但在面对重大疫情灾

害时，当前的农产品供应链网络依然存在三个方面

的短板。
１．农产品供应链抗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市中以农贸市场为核

心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因疫情期间“封城” “封路”
而被迫中断，生鲜农产品采购因为疫情期间供货渠

道不稳定造成农产品质量下降。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作者

针对湖北省 １０ 个地级市（武汉、黄石、宜昌、襄阳、
鄂州、荆门、荆州、孝感、随州、恩施）疫情期间农产

品供需、农村生资采购现状等，通过网络问卷和电话

半结构访谈等方式，对城市居民、小区物业管理者、
乡村普通种植 ／养殖户、乡村基层社区管理者、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进行调查，共获得 ６９４ 份问卷

数据，其中：城镇居民 ３００ 份，小农户 １９５ 份，城市基

层物业管理者 １２０ 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 ４２
份，农村基层社区管理者 ３７ 份。 调研统计数据显

示，疫情前城镇居民８８．９８％的农产品主要由农贸市

场、超市或自产等传统线下采购方式供应，疫情发生

后线下采购比例降至４４．６１％，５２．８９％的家庭将主要

采购渠道转至社区微信群、电商平台或外卖等线上

平台 （其中社区团购占比由原来的 ８． ５％上升至

４３．５％；电商平台采购由原来的 １．７５％升至 ７．５％）。
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满意程度也出

现严重下滑，详见表 １。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传统农产品供应链存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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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链条上游（生产端）—中间环节—下游（销
售终端）的联结能力弱的现象，供应链中间环节存

在大量分利节点（非一级分销），上游生产者与终端

消费者可获得的信息渠道单一、缺乏多样性选择，终
端生产者、消费者容易被中间商锁定。 一旦中间环

节脱嵌，终端消费者的采购与上游生产者的销售都

将出现困难。
表 １　 网络调查采购满意度

项目
疫情前 疫情中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城镇居民农产品采购总体满意度 ４．３２ １．０２ ３．０５ １．２８

城镇居民农产品电商平台采购满
意度

４．４５ ０．４９ ２．７２ ０．７７

城镇居民农产品微信群采购满
意度 ４．５０ ０．０６ ２．８６ ０．１９

农业生产者对生资采购满意度 ４．２７ １．２１ ２．４１ ０．６０

　 　 注：相关数据根据调查问卷数据计算所得。 满意度均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１＝极不满意，满意度逐级递增，５ ＝非常

满意。

在生资采购端，普通种植户的农资采购渠道单

一，严重依赖各地乡村、集镇的小型农资商店。 疫情

期间农资采购供应链被迫中断，生资供应环节下游

的农产品生产者无法对接其他农资供应渠道，农业

生产者农资采购难问题更为突出，由表 １ 可见，农资

采购的满意程度下降程度最严重，从疫情前的 ４．２７
下降到疫情中的 ２．４１。 由此笔者认为农业生产者的

农资采购并未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有效

对接，农业生产者农资需求的高度分散阻碍了农资

供应与采购对接的精准度。
２．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脆弱

单就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农产品“生产—销

售”而言，普通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农村经纪

人→各级批发商→农贸市场 ／终端销售等系列流程

完成农产品的销售，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信息错配，
使得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者的供给无法顺利对接。
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诱发了交易双方的道德风险

与逆向选择行为，进而造成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

下降。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小农户生产不利于农产品质量的保障。

根据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阐述，农户与采购商

之间的交易成本取决于交易对象确定性、交易频率、
资产专用性程度。 首先，传统小农生产与销售过程

中，小农与采购商签订交易合约的约束力弱，农产品

验收标准不统一，检验流程不规范，交易的发生与中

止随意性大。 农户降低农产品质量、以次充好，来应

对中间商的层层压价，成为小农应对交易劣势的理

性选择。 其次，农户生产受农作物成熟期的影响较

大。 以蛋、奶、禽、蔬果为代表的新农业项目，其产品

成熟期短、交易频率密集，生产者需要与采购商在成

熟期内完成高频交易。 交易频率的提高诱使下游采

购商将交易对象确定为规模生产者，并签订长期供

货协议来节约交易成本。 小农户生产规模小，经营

能力弱的天然劣势被放大。 放弃质控，选择用低价

方式吸引交易对象并与之交易就成为小农户无奈的

选择。 最后，农产品销售难问题依然是小农生产必

须面对的主要困境，小农户产品议价能力弱、销售渠

道匮乏造成产品专用性强，在产品议价过程中被控

制销售渠道的采购商锁定时常发生。 为避免被交易

对象“套牢”，降低投资规模、实施粗放式经营就成

为小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应对策略。 综上，具有细碎

化经营特征的小农生产不利于农产品质量控制。 以

小农生产为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相对脆弱，一旦中

间链环脱嵌，采购者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等事前交易

成本将陡然增加。 采购者利用其市场地位优势，为
控制成本有动力去压低进价，农户则通过以次充好

来降低生产成本弥补损失，造成农产品质量陷入恶

性循环。
第二，电商主导的供应链质量保障体系存在脆

弱性。 依靠现有的生鲜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同样无法

有效改善农产品质量。 当前农产品电商的市场参与

实力参差不齐，无法有效控制交易成本。 线上采购

商为快速筹集货源，选择不与终端生产农户对接，将
采购重点落在大型批发商或者农贸市场上，生鲜农

产品的品控普遍较差。当出现公共危机突发事件

时，电商与农业生产端出现暂时脱嵌，会加大电商的

议价成本与搜寻成本，农产品质量更难以控制。 因

此，笔者认为当前的电商采购模式同样难以保障交

易农产品的质量。
第三，品牌建设混乱导致农产品质控无序。 虽

然各地打造了众多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如“三标

一品”建设），但品牌建设并未有效下沉至生产一

线，优质农产品的品牌维护和质控也由于缺乏维护

与监管显得杂乱无序。 区域品牌的滥用增加了外部

供应商的搜寻成本，也使得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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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严重影响

农产品质量的提升。 培育相对独立的企业品牌、合
作社品牌以及家庭农场品牌，将会促进农业生产者

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控，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

利益衔接，防止“公地悲剧”的产生。
３．农资供销渠道存在信息传导梗阻

当前我国农户生产资料主要以自行购买为主，
采购途径也多局限在农资商店以市场价格采购。 农

户除生资采购外，其他农产品储运服务、生产流程服

务、农产品检验服务等同样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供

给，由合作社、家庭农场来为农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农

资产品相对较少。 究其原因，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农资购销服务的比例较低，服务层次停留在浅

层次“牵线购买”状态，合作社等组织统一提供农资

的质量与价格优势不明显，对小农户的吸引力不足。
农业生资购销存在的问题是农资使用者分散、使用

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供应渠道单一，上游生资供

应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的利益联结不紧密，
原本应作为小农生资采购重要媒介和中枢的合作

社、家庭农场并未担负起应有的功能和责任。 农业

生产者的生资采购市场议价能力弱，容易受上游生

资供应商挟制。

三、区块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的架构设计

正是由于当前农产品供应链网络中的农产品产

销环节与生资供销环节存在缺陷，使得现有的农产

品供应体系在应对公共疫情灾害突发时显得手段不

足，突出表现在农产品品质监控和供需信息传递出

现明显的效率下降。 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来优化农产

品供应链中信息传导系统，提升农产品供应链运行

效率，就显得极为重要。
１．区块链嵌入对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的理论价值

区块链技术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被提出后，
其在共享经济、智能电网、金融市场等得到广泛应

用。 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的链内治理（ｏｎ⁃ｃｈａｉｎ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与链外治理（ ｏｆｆ⁃ｃｈａ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将被广

泛运用于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中。区块链所具

有的开源特性，促进更多的技术模块与协议标准融

入，形成共识共享、信息透明、互信声誉机制及快速

配对协作机制，将为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提供新思

路。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到农产品供应链中，发挥区

块链技术模块的协议优势，将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的

全流程信息实现无偏传递，降低因信息传递损耗

（或误差）而导致的农产品供需不平衡与产品质量

波动等问题产生。 区块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

供应与生资供应两大体系的作用表现为两点：
第一，促进农产品生产端与销售端高效对接。

按照区块链设计协议标准，农产品生产终端生产者、
销售终端的消费者均能提供无偏的需求和供给信息

区块，通过技术手段和计算优化途径来提高区块配

对的精准度，从而实现农产品生产终端与销售终端

的对接，有效减少中间环节的分利与信息传递偏差，
从而促进农产品生产端收益提升，并增加消费者福

利。 但是这一结果的实现需要降低区块链中冗余信

息（无效区块）的产生和传递。
第二，构建优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构建现

代化的农产品供应链，不仅仅依靠产品适销对路，还
需要有完备和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体系。 为农业生产

提供优质的生资供应、全程社会化服务配套是支撑

农业生产体系高效运转的保障。 生资的供应者以及

其他社会化服务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信息（区块），
也需要通过高效的接收平台 ／处理终端来降低冗余

供应信息，同样服务需求者对社会化服务（包括生

资供应）的需求也需要通过相应的需求发布平台 ／
处理终端来整合并筛选出有价值的区块信息来与供

给区块信息进行高效配对以实现“无缝”对接，促进

生产服务体系的有效运转，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提供

精准的社会化服务。
２．“双 Ｈ”模型架构设计思路

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端、销售端通过信息资源

与组织模式融合，为进一步实现扁平化供应链环境

中生产端与销售端的信息有效沟通创造了前提条

件。 区块链技术所特有的分布式（去中心化）共识，
降低了不能合约化或有事件产生的概率，有利于参

与各方利用点对点的信息收集（传感器、智能输入

设备、物联网）来监督农产品、农资产品的现实状况

（地点、运输温度等）并收集所有信息 ｘｋ。 区块链协

议根据各方提供的信息集合｛ｘｋ｝生成分布式共识 Ｚ
（新区块），新加入的区块经过校验，保证区块共识

信息的一致性。

第一，农产品生产—销售端“Ｈ”架构设计。 从

销售服务优化角度来看，“Ｈ”型架构可有效地将以

产定销的传统模式转化为供需双方精准高效匹配，
农业生产产品数量、形式、质量等与消费者需求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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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供需双方的信息

发布公平性、透明性与防篡改性特质得以体现。
生产端“Ｈ”架构中左侧“ ｜ ”，是农产品生产—

销售链条上，小农户与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新
型订单农业）之间形成主动参与型、利益分享型、合
作依附型等强利益联结体，再由利益联结体形成以

农合联、联合社与家庭农场联合会为主导的区域产

业联盟，从而构建出生产供给端的“信息码头”。 产

业联盟中的农业经营主体所提供的新区块必须通过

“信息码头”才能向外传递，保证信息的高质量传

递。 “Ｈ”型架构右侧“ ｜ ”，代表广大农产品消费者

对农副产品碎片化的购买意愿信息通过物业、社区

进行整合，汇总成农产品销售综合平台，即农产品销

售“信息码头”。
具体步骤：“Ｈ”型农产品产销体系需求端的农

产品销售综合平台整合独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借
助社区等组织在综合平台上发布新的需求区块，通
过区块链协议进行统一数据交换，实现供给端与需

求端的有效对接。 详见图 １。

图 １　 农产品生产—销售“Ｈ”架构示意图

图 ２　 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供给链条区块链的形成

　 　 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Ｈ”架构设计方案。 将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端与供给端联结形态设计为

“Ｈ”型架构。 “Ｈ”型架构左侧“ ｜ ”代表通过合作经

济组织、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形成

的区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联盟，社会化服务需

求通过产业联盟形成新的区块。 “Ｈ”型架构右侧

“ ｜ ”代表由各个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即政府、商业

机构、生资公司、金融机构等基于农资供给、农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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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业金融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农业保险服务等，
通过大数据集合而成的社会化服务供给信息，在社

会化服务供给综合平台发布区块信息。 同时，农户

基于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经营主体形成相对统

一、规范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信息，并在农业社会化服

务产业信息平台发布社会化服务需求区块信息，通
过统一的协议将区块纳入到社会化服务区块链中。
详见图 ２。

３．区块链嵌入“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势

第一，区块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形成“双 Ｈ”
型架构的显性优势，体现在该架构设计在剔除供需

无效信息、优化交易生态环境、实现农户专用性资产

投资风险可控等方面对农产品供应链优化大有裨

益。 区块链技术有效嵌入农产品供应链中，区块链

的技术特点和“双 Ｈ”型架构中的“信息码头”结构，
使得杂乱的信息源便于归类整合，碎片化的产品交

易信息得到有效传递；同时无效的信息能被屏蔽过

滤，从而降低农产品供需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端

信息传递偏误与交易对象选择性偏差。
第二，借助区块链技术优势与供应链架构优势

可以促进农产品的供需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端

交易生态环境优化。 在解决交易对象不确定性的同

时，区块链的有效嵌入能塑造数据真实、透明与互信

的交易环境，加之“双 Ｈ”型架构能够对信息源进行

整合及配对，促使交易个体就农产品供需、生产服务

供需之间的单次零和或负和博弈，进化为个体与区

块链技术融合条件下产业组织之间的多次合作博

弈，不仅可以降低农户的市场交易成本，也可使生产

端接受社会化服务的精准度与可靠性得以提升。
第三，区块链的嵌入能帮助农户摆脱专用性投

资易于被上游环节锁定的困境。 区块链技术使得数

据形态的专用性资产能在区块链网络上实现自由流

动，从而突破传统农业专用性资产在地域限制、交易

方法上的桎梏，生产要素能在区块链嵌入的农产品

供应链体系内高效流动，这使得资源流动的成本大

幅降低，从而也降低了参与主体被“套牢”的风险。
因此，区块链的嵌入能通过稳定的交易关系实现产

品的顺畅交易，同时也通过区块链的介入拓展生产

要素流动的渠道，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农户希望通过

增加专用性投资来获得经营收益提升的愿望成为

可能。
综上，区块链嵌入“双 Ｈ”型架构农产品供应链

的优势体现在，创新型的农产品供应链实现了完善

的农产品市场交易体系与优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

应体系的兼容与互促，可以帮助农户生产得以尽快

融入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产能、农业效率

与农民收入的全面提升。

四、“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运转的条件及对策

区块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形成“双 Ｈ”型架构，
这种“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的顺利运转需要具备

一定的先决条件，并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１．“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运转的条件

第一，需要供应链扁平化。 “双 Ｈ”型架构闭环

供应链顺利运转的首要条件是剔除供应链的中间环

节，通过将供应链中间庞杂链条的分利环节从供应

链中去除，将更多的收益、服务内容留给产业组织联

盟、社会化服务需求联盟，最大限度提升终端生产者

与消费者剩余。
第二，需要建立供需两端资源“信息码头”。 区

块链嵌入农产品生产、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双环

时，建立以产业联盟为基础的信息码头十分重要。
产品生产信息、社会化服务信息通过经营主体联合

体在产业联盟（“信息码头”）发布区块，区块链传递

使小农户获取优质社会化服务与接受标准化生产。
通过组织融合，以新型经营主体联合而成的产业联

盟、服务共同体等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
由这些组织来收集并发布信息形成区块，就成为区

块链成功嵌入农产品供应链的关键。
第三，需要提供公开信息区块链协议。 区块链

协议所具有的分布式共识，能降低个人 ／个别集团操

纵和误报信息的可能性，使得信息聚集度提升。 形

成高质量的智能合约，用以改变区块链的信息环境，
提升区块信息质量，将成为创新型农产品供应链良

性运转的保障。
２．推动“双 Ｈ”型农产品供应链运转的对策

第一，压缩农产品供应链中间环节。 通过政府

引导和市场培育，促进更多的资金、技术、政策项目

向供应链两端倾斜；通过农产品直购、电商采购与农

产品生产端直接对接，发展短链农业，压缩农产品供

应链分利环节，缩短农产品生产与用户需求之间的

信息传递距离。
第二，以组织融合来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社会化

服务科学化。 发展更适应现代农业特质的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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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经营主体联合体等，促进小农户在生产、
社会化服务供需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全产业

链上与经营主体实现利益联结。 促进小农户与新型

经营主体在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端实现激励相容，
实现农业生产化服务需求集约化。

第三，构建供需两端新型信息传递“码头”。 首

先，打造区域农业生产者联盟，促进经营主体生产信

息通过生产者联盟的综合平台发布。 其次，借助社

区和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消费者农产品

需求信息平台，为区块链的有效沟通创造条件。 最

后，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联盟来接收并传递小

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主体联合体的社会化

服务需求信息。
第四，建设合规的智能合约。 设计符合农产品

供应链属性的区块链分布式共识协议，使得更多参

与者为区块链提供公平、无篡改信息的新区块，实现

不需要第三方仲裁，由参与者自觉遵守的协议体系，
并使其低成本在供应链中得以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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